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護理系 

暑假海外服務學習交流學生遴選說明 

一、活動日期：每年暑假 7至 9月初。 

二、活動名稱/交流項目/天數： 

   (1)【澳洲】海外服務學習/實習/一般交流/ 3-4週 

   (2)【日本-近江】海外專業實習交流/一般交流/ 4週 

   (3)【馬來西亞&印尼】海外服務學習交流/一般交流/ 2-3 週 

   (4)【新加坡】海外服務學習交流/一般交流/ 1-2週 

   (5)【中國-蘇州】海外服務學習交流/一般交流/ 1-2 週 

   (6)【泰國】海外服務學習交流/一般交流/ 1-2週 

   (7)【芬蘭】海外服務學習交流/一般交流/ 2-3週 

   上述各團依每年國際交流經費、海外姊妹校狀況各項考量做為開團原則決定出團與
否。每年 10月份左右，公告明年可能開團國家、交流項目。 

三、遴選條件： 

1. 基本條件： 

      1.外語能力(全民英檢、托福、多益、日語...等)。 

      2.操行成績：學生在學期間服儀整齊、品行優良，前二學期成績均達八十分(含) 以
上且無小過(含三支申誡累計及銷過前)以上處分紀錄。 

* 當學年入學新生認列標準如下： 

(1)未滿一學期者，採計報名截止前懲處情形。 

(2)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及懲處情形。 

    2.智育成績：前二學期在校智育總成績均達全班前百分之五十者；或前二學期成績皆
達七十分(含)以上者。 

* 當學年入學新生認列標準如下： 

(1)未滿一學期者，智育成績依期中考成績平均達七十分(含)或班排名 50%以上者
為原則。 



(2)滿一學期者，採計前一學期成績。 

3.出國前須修習慈濟人文相關課程：含必修課，日間部 4學分、進修部 2學分，皆含
當學期，新生不在此限。 

    4.參加對象：護理系五專三年級、五專四年級、二技一年級及四技一年級、四技二年
級、四技三年級同學。 

      除澳洲團及日本近江團對象需護理系五專三年級、五專四年級、二技一年級及四技
二年級、四技三年級方可參加。                         

    4.可以全程參與活動者。 

四、繳交相關資料： 

 時間：每年 10 月至 11月間繳交。 

 (下載申請表填妥後交回護理系辦 國際交流組) 

1、 申請表 

2、 自傳 

3、 自我能力與潛力 SWOT分析 

4、 家長同意書 

5、 學生同意書 

6、 個人資料保護同意書 

7、 相關附件證明 

   ＊必要文件： 

      (1)中文歷年成績單 

      (2)獎懲紀錄(需經學務處蓋章查驗) 

      (3)慈濟人文學程/國際人文服務學程相關課程證明單 

      (4)語文能力證明(全民英檢、托福、多益、日語…等) 

   ＊加分文件： 

      (1)在校志工服務證明 

      (2)幹部經驗證明 

      (3)社團經驗證明 

五、書面審查時間：預計每年 11月至 12 月初之間。 

六、遴選面試時間：預計每年 11月至 12 月間，公告於護理系網頁上。  

七、遴選面試地點：另行公告於護理系網頁上。 

八、出團名單：待慈濟科技大學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之選送學生出國會議通過後公告名單。 

九、費用說明： 

1. 錄取學生依本校「選送優秀學生境外短期研修辦法」辦理，申請至歐美洲、大洋



洲者，每名補助學費、生活費及交通費等獎助總額上限四萬元；其他地區獎助學

金總額上限二萬元，若曾參與學校所舉辦的任何國際交流活動，補助將折半，每

名學生在學期間總補助金額上限 4 萬元整，補助費用不含私人行程的相關費用。 

2. 甄選通過一周內須繳交保證金，不得無故取消參與，並且不得重覆參與日期重疊

的其他校內國際交流甄選活動，若違反此要點，除了喪失已入選資格，不退還保

證金兩千元整，並須全額繳交已付相關費用，日後亦喪失參與本校其他國際交流

活動之補助與權利。 

3. 需負擔部分的費用約新台幣 5,000~40,000元不等，支出項目包括旅外餐費、住宿、

當地通勤及交通費用，以及其他雜項費用，並視各團性質而進行調整。 

十、注意事項： 

1. 請先與家長詳細討論後，並簽妥家長及學生同意書後，始予報名。 

2. 回國後，需提交心得報告，並於成果發表會與系內師生分享，並以回饋的心，需

擔任「國際交流之服務學習」之志工 20 小時，未能履行義務需償還學校補助獎學

金全額。 

3. 若已遴選上，已調整實習梯次，若因故無法出國，則不再調整已安排之實習。 

 

※護理系保留更動之權利，護理系 國際交流：王卉榆 分機 2646，謝謝! 

 


